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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财指字〔2025〕25号

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乡镇党政办、县直相关单位相关职能股室：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赣财农指〔2025〕7号)文件精神，现将2024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218万元下达给你们（详见附件），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请列“21305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请加快项目实施，确保专款专用，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兴国县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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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5日

 兴国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5年3月25日印发 

附件：

	兴国县2025年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情况现予以公示，欢迎社会各界监督，监督电话：
12317       0797-5322340

	兴国县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专项资金名称
	资金文号
	责任单位
	财政专项资金分类
	项目名称

	
	
	
	
	合计
	省级资金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
	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合计
	
	1218
	1195
	23
	

	1
	关于下达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赣财农指〔2025〕7号
	城岗镇
	68.5
	68.5
	
	乡村建设

	
	
	
	高兴镇
	41.6
	35.1
	6.5
	乡村建设

	
	
	
	均村乡
	144
	144
	
	乡村建设

	
	
	
	良村镇
	121.9
	121.9
	
	乡村建设

	
	
	
	龙口镇
	130
	130
	
	乡村建设

	
	
	
	隆坪乡
	103
	103
	
	乡村建设

	
	
	
	梅窖镇
	13.8
	13.8
	
	乡村建设

	
	
	
	南坑乡
	16.5
	0
	16.5
	乡村建设

	
	
	
	社富乡
	53.6
	53.6
	
	乡村建设

	
	
	
	兴江乡
	84
	84
	
	乡村建设

	
	
	
	兴莲乡
	71.6
	71.6
	
	乡村建设

	
	
	
	永丰镇
	135
	135
	
	乡村建设

	
	
	
	长冈乡
	234.5
	234.5
	
	乡村建设




